香港失明人協進會

2010至2011年度修訂財政預算
2010至2011年度預算總收入為657萬元及總支出為657萬元，收支平衡。

1. 全會收入方面

2010至2011年度預算總收入為657萬元，包括:
1.1 捐款收入160萬，佔總收入24%。

1.2 賣旗收入77萬，佔總收入12%。

1.3 政府資助383萬元，佔總收入58%。

1.4 活動收入36萬元及會費收入1萬元，合共37萬元，佔總收入6%。

2. 全會支出方面

2010至2011年度預算總支出為657萬元，包括:
2.1 
職員薪金466萬元，佔總支出71%。
2.2 
服務及活動支出89萬元，佔總支出14%。
2.3 
租金差餉、水電費及電話費45萬元，佔總支出7%。
2.4 
籌款及賣旗支出11萬元，佔總支出2%。

2.5 
其他營運費用46萬元，佔總支出6%。
3. 2010/2011 修訂財政預算基金撥款項目，包括:

3.1 中國視障人士教育基金撥款14萬元，用作支持國內貧困視障學童上學。

3.2 九鐵輔助就業基金撥款5萬元作輔助就業計劃之用。

3.3 李朱淑鈞基金撥款1萬5千元設立3名學生獎學金。

3.4 科技與生活研究基金撥款1萬2千元作雙語翻譯軟件開發之用。

3.5 中原地產及攜手扶弱基金「曉陽工程計劃」撥款21萬元作陽光讀屏軟件升級計劃開發之用。

3.6 精電有限公司及攜手扶弱基金「綻放協進情之服務提升計劃」撥款5萬6千元。用途包括數碼及資訊科技雜誌2萬4千元及服務中心設立資源閣3萬2千元。

3.7 精電有限公司「精彩人生夢想成真計劃」撥款5萬6千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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